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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地政 

科  目：土地法規概要 

雅軒 老師 

 

一、甲為我國人民，擁有位於 A 市境內之林地 B 地。另 C 國允許我國人民持有 C 國土地所有

權，C 國人民乙欲向甲購買 B 地以投資做為生態農場使用，A 市地政機關承辦人員應如何

處理？又如 B 地為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答案有無不同？（25 分） 

【命中特區】： 

112 年土地法規正規班專用教材，編號 C1，第 9、10 頁。 

【解題關鍵】： 

難易度：★★ 

試題分析： 

依外國人在我國取得私有土地限制相關法條回答 

【擬答】 

C 國人乙欲購買我國林地 B 地，地政機關承辦人員如何處理： 

C 國人乙欲購買我國土地資格確認： 

依據土地法第 18 條平等互惠原則，外國人在中華民國取得或設定土地權利，以依條約

或其本國法律，中華民國人民得在該國享受同樣權利者為限，C 國允許我國人民持有

該國土地所有權，C 國人乙享同樣權利。 

依據土地法第 17 條第 1 項，下列土地不得移轉、設定負擔或租賃於外國人： 

林地。 

漁地。 

狩獵地。 

鹽地。 

礦地。 

水源地。 

要塞軍備區域及領域邊境之土地。 

如 B 地為林地，依據土地法第 17 條第 1 項第 1 點，不得移轉於外國人。 

地政機關承辦人員如何處理： 

土地登記規則第 57 條，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依

據，駁回登記之申請： 

不屬受理登記機關管轄。 

依法不應登記。 

登記之權利人、義務人或其與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有關之權利關係人間有爭執。 

逾期未補正或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 

B 地如為林地，依據土地法第 17 條第 1 項第 1 點，B 地不得移轉於外國人，則，地

政機關承辦人員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7 條第 2 點依法不應登記，予以駁回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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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B 地為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C 國人乙欲購買我國土地資格確認： 

如B地為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不受土地法第 17條第 1 項限制，得移轉於C國人乙。 

依據土地法第 19 條外國人為供自用、投資或公益之目的使用，得取得左列各款用途之

土地︰ 

住宅。 

營業處所、辦公場所、商店及工廠。 

教堂。 

醫院。 

外僑子弟學校。 

使領館及公益團體之會所。 

墳場。 

有助於國內重大建設、整體經濟或農牧經營之投資，並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准者。 

C 國人乙欲購買我國土地投資作生態農場使用，符合土地法 19 條外國人為投資之目的

使用取得土地。 

地政機關承辦人員如何處理： 

外國人依土地法第 19 條需要取得土地，依土地法第 20 條規定應檢附相關文件，申請

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核准。如屬於國內重大建設、整體經濟或農牧經營之投資

取得者，並應先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面積及所在地點，應受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依法所定之限制，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為前項之准駁，應於受理後十四日內為之，並於核准後報請中央地政機關備查。 

外國人如屬國內重大建設、整體經濟或農牧經營之投資取得土地，應依核定期限及用

途使用，因故未能依核定期限使用者，應敘明原因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展期；

其未依核定期限及用途使用者，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於通知送

達後三年內出售。逾期未出售者，得逕為標售，所得價款發還土地所有權人；其土地

上有改良物者，得併同標售。 

二、A 市為了將都市計畫農業區擴大為可供建築用地，請地方地政主管機關提供專業意見以決定

開發方式，地政主管機關內部有主張應一律以區段徵收辦理，另有主張區段徵收並非唯一的

開發方式。請附理由說明，上述地政主管機關內部之討論，在現行實務見解，何種主張為有

理由？另倘若本案採取區段徵收辦理開發，被徵收人甲欲申請領取抵價地，惟其所有之 B 地

上另有設定抵押權予乙。甲欲申請領取抵價地，其申請之條件為何？(25 分) 

【命中特區】： 

112 年土地法規正規班專用教材，編號 C1，第 82、83 頁。 

【解題關鍵】： 

難易度：★★★★ 

試題分析：第 1 小題可朝區段徵收之優缺點方向作答，第 2 小題熟記區段徵收抵押權之權利

清理法條即可。 

【擬答】 

都市計畫農業區擴大為可供建築用地時，區段徵收是否為唯一的開發方式： 

一律以區段徵收辦理(區段徵收之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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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徵收是一種自償性開發事業，也是公私互蒙其利，政府與民眾雙贏之措施。辦理區

段徵收，就社會整體層面而言，可以促進土地整體開發利用，帶動地方均衡發展，節省

政府龐大公共設施用地徵收及公共工程建設經費支出；就土地所有權人而言，土地所有

權人可享有土地價值增漲，完善的公共設施及居家環境品質提昇等多重效益。 

區段徵收並非唯一的開發方式(區段徵收之缺點)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6 點，土地只要符合其他依法得為區段徵收者，就

可以被政府列為區段徵收項目，進而被浮濫運用，舉凡是新市鎮開發條例、發展觀光

條例、大眾捷運法、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離島建設條例等相關法令規定只要有需

要，政府便可以進行區段徵收，沒有明確用途的徵收若審核不嚴謹，勢必延伸亂象。 

政府須要大規模的土地，應平時落實土地儲備制度或者是用現有的土地以有償或無償

撥用之方式，而非直接徵收人民之土地。此外土地開發方式種類很多，如聯合開發、

市地重劃、BOT、都市更新、設定地上權等等，皆可適應不同土地類型予以運用。 

現行土地開發方式實務見解： 

土地乃國家重要之構成要素，有限之土地資源需求日益殷切，價值不斷攀升，如何適

時適度的活化土地資源，抑制不動產價格的飆漲，為我國土地開發當前之重要任務之

一。縱然區段徵收有第 1 點所提優點使公私互蒙其利，但未有明確用途的徵收遭變相

浮濫運用，現今之土地開發方式著重於開發過程中積極增加土地之價值或降低土地之

成本，既然土地開發方式多元，應依照不同土地類型選擇適用開發方式，個人以為區

段徵收非唯一開發方式有理由，更可達政府與民眾雙贏之利。 

區段徵收被徵收所有權人甲之土地上有抵押權，甲欲領取抵價地之申請條件：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42 條，土地所有權人申請發給抵價地之原有土地上設定有抵押權或典

權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及該他項權利人得申請於發給之抵價地設定抵押權或典權，申請時

並應提出同意塗銷原有土地抵押權或典權之證明文件。依前項規定於發給之抵價地設定抵

押權或典權，其權利範圍、價值、次序等內容，由原土地所有權人及他項權利人協議定之。

依第一項設定之抵押權或典權，應於抵價地登記時，同時登記；並應於登記後通知該他項

權利人。 

三、甲所有之 A 地與乙所有之 B 地相鄰，已有辦理過地籍測量，某日因一場颱風大雨沖刷土

石，導致地形、地貌嚴重改變，導致地籍圖與實地現況不符。主管機關為使圖地相符，應採

土地法上何種機制辦理？其辦理程序為何？甲如對主管機關辦理之結果不服，應如何救濟？

（25 分） 

【命中特區】： 

112 年土地法規正規班專用教材，編號 C1，第 23、24 頁。 

【解題關鍵】： 

難易度：★★ 

試題分析：依土地法中地籍圖重測相關法條回答即可。 

【擬答】 

因大雨嚴重沖刷土石致地籍圖與實地現況不符，主管機關應採何種機制辦理： 

已辦地籍測量之地區，因地籍原圖破損、滅失、比例尺變更或其他重大原因，得重新實施

地籍測量(土§46-1)。 

地籍圖重測之程序： 

界址認定：重新實施地籍測量時，土地所有權人應於地政機關通知之限期內，自行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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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標，並到場指界。逾期不設立界標或到場指界者，得依左列順序逕行施測： 

鄰地界址。 

⑵現使用人之指界。 

參照舊地籍圖。 

地方習慣(土§46-2Ⅰ)。 

公告通知：重新實施地籍測量之結果，應予公告，其期間為三十日(土§46-3Ⅰ)。 

土地標示變更登記：逾公告期間未經聲請複丈，或複丈結果無誤或經更正者，地政機關

應即據以辦理土地標示變更登記(土§46-3Ⅲ)。 

甲對主管機關辦理結果不服之救濟： 

土地所有權人因設立界標或到場指界發生界址爭議時，準用第五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處理，

即土地權利爭執時，應由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予以調處，不服調處者，應於

接到調處通知後十五日內，向司法機關訴請處理，逾期不起訴者，依原調處結果辦理之

(土§46-2Ⅱ)。 

土地所有權人認為前項測量結果有錯誤，除未依前條之規定設立界標或到場指界者外，

得於公告期間內，向該管地政機關繳納複丈費，聲請複丈。經複丈者，不得再聲請複丈

(土§46-3Ⅱ)。 

四、A 縣政府為舊都市地區公共安全及衛生，並促進土地合理使用，擬針對A 縣所有之公有土地

30 公頃、甲所有之土地 5 公頃、乙所有之土地 10 公頃、丙所有之土地 2 公頃、丁所有之土

地 3 公頃、戊所有之土地 5 公頃辦理市地重劃。倘在 A 縣擬具土地重劃計畫書送請上級主

管機關核定後，乙、丙、丁表示反對，A 縣地政機關應如何處理？（25 分） 

【命中特區】： 

112 年土地法規正規班專用教材，編號 C1，第 45 頁。 

【解題關鍵】： 

難易度：★★ 

試題分析： 

政府辦理之市地重劃，依據法條說明是否符合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反對之條件。  

【擬答】 

平均地權條例第 56 條第 1-3 項： 

各級主管機關得就下列地區，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准後，辦理市地重劃： 

新設都市地區之全部或一部，實施開發建設者。 

舊都市地區為公共安全、公共衛生、公共交通或促進土地合理使用之需要者。 

都市土地開發新社區者。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限期辦理者。 

依前項規定辦理市地重劃時，主管機關應擬具市地重劃計畫書，送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定

公告滿三十日後實施之。 

在前項公告期間內，重劃地區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半數以上，而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

地區土地總面積半數者，表示反對時，主管機關應予調處，並參酌反對理由，修訂市地

重劃計畫書，重行報請核定，並依其核定結果公告實施。 

乙、丙、丁表示反對，A 縣地政機關應如何處理? 

平均地權條例第 56 條第 1 項第 2 點，舊都市地區為公共安全、公共衛生、公共交通或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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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土地合理使用之需要者，各級主管機關得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准後，辦理市地重劃。 

本題私有土地所有權共計 5 人，其中乙丙丁反對，符合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半數以上反對。

另重劃地區土地總面積 55 公頃，反對者乙所有土地 10 公頃、丙所有土地 2 公頃、丁所

有土地 3 公頃共計 15 公頃，不符合重劃地區私有土地所有權人所有面積超過重劃地區土

地總面積半數。 

乙、丙、丁表示反對，然不符合平均地權條例第 56 條第 3 項之規定，A 縣地政機關無須

參酌反對理由修訂市地重劃計畫書，應依市地重劃程序繼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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